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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

一15:00。

3、现场召开地点：江西省新余市赛维大道1950号新余电源公司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许华英女士

7、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5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0,

463,2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8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7,175,100股，占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443%。

公司股东江西赛维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曾发斌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董事会聘请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会议

并进行见证。 通过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288,1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64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决议：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50,31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反对票： 97,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反对票： 97,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50,31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反对票： 97,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反对票： 97,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50,311,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0%

反对票： 97,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36,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57%

反对票： 97,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43%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 50,311,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0%

反对票： 97,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36,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57%

反对票： 97,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43%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五）《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同意票： 50,307,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7%

反对票： 102,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1%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3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2527%

反对票： 102,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1172%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

构融资的议案》。

（六）《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50,281,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3%

反对票： 127,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5%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06,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4.4803%

反对票： 127,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8897%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七）《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 50,298,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0%

反对票： 110,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8%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23,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4.9973%

反对票： 110,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3727%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八）《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 50,31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反对票： 97,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反对票： 97,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九）《关于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 50,31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反对票： 97,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36,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反对票： 97,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十）《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50,337,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7%

反对票： 72,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3%

弃权票： 53,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3,162,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1742%

反对票： 72,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1988%

弃权票： 53,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27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罗小平律师、况阳春律师见证并出具《关于江西海源

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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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以现场

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九

人。 会议由董事长邓伟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戴祖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职务。根据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为保证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

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易琨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参股公司印尼恒生、SEI提供财务资助，加快推进

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保障参股公司冰镍等项目建设按计划顺利推进。 本次公司向上述参股公司累计提

供财务资助不超过2,300万美元，各股东对其均为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5年6月5日（星期四）下午2:30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湖南省长沙市雨

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审计委员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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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三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尹桂珍女士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拟向参股公司印尼恒生、SEI提供财务资助，可以加快推进公司产业链一

体化布局，保障参股公司冰镍等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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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原内部审计负责人辞职的情况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戴祖福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戴祖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其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戴祖福先生在任职期间严谨务实、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

对戴祖福先生在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公司聘任新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况

为保证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

名，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部审计负责人的

议案》，同意聘任易琨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易琨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易琨先生简历》

易琨，男，197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1年7月至2018年12月，

任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5月至2023年4月， 担任祥源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监察中心总经

理；2023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风控监察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易琨先生在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28,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的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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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拟按15%的持股比例向PT� HengSheng� New�

Energy� Material� Indonesia（以下简称“印尼恒生” ）提供不超过1,8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借款，借款

利率不超过10%（不分币种）， 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 公司拟按20%的持股比例向PT. � Stardust� Estate�

Investment（以下简称“SEI” ）提供不超过500万美元借款，借款利率不超过7%，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 上

述两家参股公司的借款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3.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各股东对其均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且被资助对象履约能力良好，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借款利率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为保障参股公司印尼恒生、SEI的正常生产经营，加快推进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保障参股公司冰镍

等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公司（或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下同）拟按15%的持股比例向印尼恒生提供不超过

1,8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借款，借款利率不超过10%（不分币种），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拟按20%的

持股比例向SEI提供不超过500万美元借款，借款利率不超过7%，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 上述借款额度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以上被资助对象未提供担保，各股东对其均为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且被资助对象履

约能力良好。

（二）审议情况及其他说明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经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财务资助事

项召开专门会议，全票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印尼恒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印尼恒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PT�HengSheng�New�Energy�Material�Indonesia

注册号 2810210020834

成立日期 2021年10月28日

注册资本 8,000亿印尼卢比

住所

Jalan� Poros� Bantaeng� Bulukumba, � Kelurahan/Desa� Papanloe，Kecamatan� Pajukukang, �

Kabupaten�Bantaeng,�Provinsi�Sulawesi�Selatan,�Indonesia

股东结构

中伟香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5%、 海南瑞赛可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 50%、PT.HUADI�

INVESTMENT�GROUP持股20%、SHENGWEI�NEW�ENERGY�PTE.LTD.,持股15%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印尼恒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0月28日，截至2025年3月31日，总资产95,321.55万元人

民币， 净资产为-5,841.07万元人民币；2025年1-3月营业收入为11,116.37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5,

115.41万元人民币。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与印尼恒生的其他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4）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2024年度，公司对印尼恒生提供财务资助1,632万美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况。

（5）被资助对象资信情况

经查询，印尼恒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2.星尘产地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星尘产地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PT.�StardustEstateInvestment

注册号 9120102382422

成立日期 2018年3月9日

注册资本 120亿印尼卢比

住所

Autograph�Tower�at�Thamrin�Nine�Complex�Lt.�73,�Jl. �M.H. �Thamrin�No. �10，Kebon�melati, �

Tanah�Abang,�Central�Jakata

股东结构

PURE�VENTURECAPITOL�LIMITED. �持股 79% 、CNGR�HONG�KONG� ZHENGGUANG�NEW�

ENERGY�CO.,�LTD.�持股20%、PT�MERLOT�GRUP�INDONESIA�持股1%

说明：CNGR� HONG� KONG� ZHENGGUANG� NEW� ENERGY� CO.,� LTD.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星尘产地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9日，截至2025年3月31日，总资产为20,566.29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为-4,319.31万元人民币；2025年1-3月营业收入为455.31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848.63万元人民

币。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与SEI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4）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2024年度，公司对SEI提供财务资助0万美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况。

（5）被资助对象资信情况

经查询，SEI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按15%的持股比例向印尼恒生提供不超过1,8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借款， 借款利率不超过

10%（不分币种），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拟按20%的持股比例向SEI提供不超过500万美元借款，借款利

率不超过7%，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与上述两家参股公司尚未签订相关借款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

的借款协议为准。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印尼恒生、SEI均为公司参股公司，属于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重要举措，为满足参股公司资金周转及

经营资金需求，保障参股公司冰镍等项目建设按计划顺利推进，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向其提供资金支持，有利

于其业务发展。 公司将在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加强对上述参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其实施有效的财务、资

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且本次财务资助其他股东均按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资金使用费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的标准收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五、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参股公司印尼恒生、SEI提供财务资助，加快推进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保障参

股公司冰镍等项目建设按计划顺利推进。 本次公司向上述参股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2,300万美

元，各股东对其均为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拟向参股公司印尼恒生、SEI提供财务资助，可以加快推进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保障参股

公司冰镍等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经审议，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向参股公司印尼恒生、SEI提供财务资助，可以加快推进

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保障参股公司冰镍等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同时，公司将在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加

强对上述参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其实施有效的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且本次资

助对象其他股东均按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借款利率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11,345万美元。 本次若按2,300

万美元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13,645万美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88%；不存在财务资助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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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中伟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2025年6月5日（星期四）召开

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议” ）。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5日（星期四）下午2: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5日9:15-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6月5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30日 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30日下午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提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或文件。

2.特别提示

公司对上述议案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 （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

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三）、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

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三）、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传真和信函以到达公司时间为准。 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6月5日12：00-14：30。

3.�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4.�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股东大会开始前两个小时到

达召开会议的现场登记。 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确认登记。

5.�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856-3238558

传真：0856-3238558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

6.�会务费用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0919” ，投票简称为“中伟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4.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至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名称（法人）或姓名（自然人）

股东统一社会信用证（法人）或身份证（自然人）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代理人（如有）姓名

代理人（如有）身份证

股东签名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注：

1.请用正楷体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5年6月4日17:00之前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不

接受电话登记。

3.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请在2025年6月5日12:00-14:30之间到达会议召开的会议室提交股

东登记表。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委托人：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限：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附注：

1.对于非累计投票提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栏内打“√” 为准，对

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2.委托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3.法人股东委托书须加盖公章及法人代表人签字。

证券代码：000691� � � � �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5-045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

3、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68号广垦商务大厦2座12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志健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股份69,202,22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40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5,951,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30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5人， 代表股份13,250,6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股份14,091,23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4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6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5人，代表股份13,250,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989％。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通讯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张军、张昕二位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完成。

（二）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9,15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6％；反对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9,7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5％； 反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5％； 弃权2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9,15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6％；反对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9,7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5％； 反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5％； 弃权2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3.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9,15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6％；反对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9,7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5％； 反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5％； 弃权2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4.00�《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69,15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6％；反对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9,7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45％； 反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5％； 弃权2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9,148,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反对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7,5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89％； 反对2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5％； 弃权30,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6％。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6.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9,147,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7％；反对2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弃权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6,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04％； 反对2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 弃权29,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7.00�《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9,144,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9％；反对2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33,7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9％； 反对2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6％； 弃权30,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4％。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其他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军、张昕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14� � �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5-19号

债券代码：128097� � � � � � � �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通知于202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20日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8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因公出差，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李五令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6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252,535,641股，约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0.504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4,735,559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39.253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1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800,082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2511%。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数的0.00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现场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1,889,4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1%；反对435,6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5%；弃权2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3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910,6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789%；435,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72%；210,5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1,875,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6%；反对464,2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8%；弃权19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7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896,70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467%；464,24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76%；195,9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7%。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1,889,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1%；反对435,6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5%；弃权21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3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910,5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779%；435,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72%；210,6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9%。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064,8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6%；反对217,6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2%；弃权25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086,0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04%；217,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21%；253,1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5%。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072,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5%；反对218,2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弃权24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093,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105%；218,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78%；245,1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17%。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46,305,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28%；反对6,000,

2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60%；弃权23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1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326,22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803%；6,000,222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72%；230,4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25%。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106,4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0%；反对184,1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弃权24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127,6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44%；184,1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48%；245,000股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08%。

（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2,093,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9%；反对213,2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弃权229,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114,5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103%；213,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05%；229,0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92%。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为子公司提供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51,798,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9%；反对553,1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1%；弃权18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3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819,253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131%；553,1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02%；184,4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67%。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及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25年4月29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荆日扬、廖明骐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关于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25）天衡（意）字第111号

致：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荆

日扬律师、廖明骐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和《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于2025年5月20日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审查，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进行见证，并审查了公

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律师声明事项：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

见。 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授

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无

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决议召集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于2025年4月29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刊登了《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会议通知” ）。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

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登记事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2.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14:30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公司八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因公出差，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李五令先生主持，现场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载明的内容一致。

3.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有权

召集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2.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4日。 经本所律师查验：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8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244,735,559股，约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9.2534％。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现场

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人员均有出席或列席公司股东大会的

资格。

（2）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159名， 持有公司股份共计7,800,082股，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51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验证其身份。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与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载明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用记名投票方式现场进行了表决。 本次

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参加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所审

议事项的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统计结果。

（二）表决结果

1.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1,889,444股赞成，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441%；435,697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725%；210,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3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910,65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8789%；435,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1272%；210,5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9940%。

2.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1,875,494股赞成，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386%；464,247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838%；195,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76%。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896,70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7467%；464,24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3976%；195,9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557%。

3.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1,889,344股赞成，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441%；435,697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725%；210,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3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910,55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8779%；435,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1272%；210,6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9949%。

4.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2,064,844股赞成，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136%；217,697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862%；253,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0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0,086,05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5404%；217,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0621%；253,1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975%。

5.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2,072,244股赞成，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165%；218,297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864%；245,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97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0,093,45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6105%；218,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0678%；245,1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217%。

6.经统计，《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46,305,019股赞成，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7.5328%；6,000,222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3760%；230,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91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326,228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40.9803%；6,000,222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6.8372%；230,4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1825%。

7.经统计，《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2,106,44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300%；184,197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29%；

245,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97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0,127,65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9344%；184,1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7448%；245,0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208%。

8.经统计，《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2,

093,34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249%；213,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45%；229,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907%。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0,114,55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5.8103%；213,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0205%；229,0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1692%。

9.经统计，《关于增加为子公司提供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1,798,04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079%；553,197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0.2191%；184,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73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819,253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0131%；553,1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2402%；184,400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7467%。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荆日扬

负责人：孙卫星 廖明骐

2025年5月20日


